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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最有说服力，也最能发人
深思。最近，周世锋、胡石根、翟岩
民、勾洪国颠覆国家政权犯罪案件
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
理，引起广泛关注。随着案情陆续
披露，这一系列案件背后的深层内
幕暴露在法治阳光之下。

法庭审理查明，几个被告人通
过在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滋事、炒作
热点案事件、攻击国家司法体制、利
用舆论煽动仇视国家政权、参加策
划颠覆国家政权的聚会活动等方
式，实施一系列颠覆国家政权、推翻
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妄图实
施所谓“推墙运动”，严重危害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我
国是法治国家，宪法和法律是任何
人都不可逾越的底线。宪法是根本
大法，我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
了国家的政体、国体以及四项基本
原则等内容，宪法第一条就明确规
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最根
本的法治底线。刑法第105条等法
律条文对颠覆国家政权罪有明确的
定义和量刑标准。一些人甘当反华
势力的马前卒，实施一系列颠覆国
家政权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已经触犯法律。任何一
个法治的国家，都不会放任违法犯
罪行为。依法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
惩处，就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体
现，彰显了党和政府厉行法治的坚
定决心。国家政权不容挑战，国家
安全不容破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
不能也不会麻痹大意，该出手就要
出手，该亮剑就要亮剑。

连日来，随着系列案件的公开审
理，不仅彰显了中国司法的自信和定
力，对广大公民来说也是很好的法治
教育课。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
的愿望。在微博空间，许多网友发言：

“一定要警惕身边的‘推墙’活动，决不
能让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宁、幸福生活
付诸东流。”这道出了人们共同的心
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
好，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大局保持
稳定，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勠力奋
斗，广大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向
心力不断增强，在实践中不断彰显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人心向党、人心思稳、人心求进，
这是不可撼动的社会共识。极少数人
搞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活动，企图损
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然不得
人心，为国家法治所不容。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

表也。”推进法治建设、实现长治久
安，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全
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不论什么群
体、组织或个人，也不论什么职业和
身份，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活动。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
要的规矩，也是社会文明与理性的守
护者。被告人在法庭上承认，他们参
与炒作热点事件，根本不管有没有真
相，就是通过炒作攻击、抹黑社会主
义制度。很多案例告诉我们，一些新
闻事件、社会问题往往没有看起来那
么简单。只有沿着法治轨道，用理性
态度、冷静分析去思考，防止被情绪
牵着走、被盲从带着走，才能明辨是
非、看清真相，避免被极少数别有用
心的人所蛊惑、裹挟、利用。只有在
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营造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才能以平和心
态、积极作为，真正破解问题和矛盾，
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
国弱。”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
国强民富的重要基石。让法治精神
深入人心，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让
法律制度彰显效力，我们就能汇聚
全面依法治国的强大力量，守护国
家安全和人民福祉，建设一个既充
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法治中国。

宪法和法律的底线不可逾越
新华社特约评论员

我是来自山东的一位法律工作
者。不久前，我受原告单某委托，来到
湖南省新邵法院新田铺法庭就一起债
务纠纷立案起诉。

因人生地不熟，我走错方向耽误
了时间，从山东菏泽赶到新邵县新田
铺镇时，花了3天时间，辗转了10余趟
车，直到周五的下午5：40才找到新邵
法院新田铺法庭。当时我心想：已经
是下班时间，当地的法官还会帮我这
外地人立案吗？

当我来到法庭，看到一位同志正
在收拾资料，上前一问才知道这是新
田铺法庭的庭长杨成林。我很着急，
于是立即上前跟他们说明情况。

杨庭长听我说是山东来的，体谅
出趟远门不容易，便叫还在庭里工作
的干警延长下班时间，并且一起帮我
审查起诉材料。与此同时，一位姓朱
的法官给我端上了一杯热腾腾的茶。
他们认真地查看了我所提交的证据，
审查立案材料，细心地指导我如何修
改起诉状的不妥之处，并通过派出所
电话核实被告身份信息，耐心地听取
了我的陈述，当场办理好立案手续。

立案结束后，我基于感激之情想
叫上法庭的几位干警同志一起吃个便

饭，遭到了他们的拒绝。他们说方便
我立案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不能因此
而接受当事人的宴请。天色已晚，杨
庭长考虑到我对当地并不熟悉，便热
心地告诉我镇上哪里有吃饭和住宿的
地方，并简要地跟我介绍了当地的基
本情况，让我感受到新田铺法庭法官
的亲和力和严谨性。这与我以往在外
打官司的某些经历形成反差，使我的
内心体会到感动、温暖与关怀。

开庭前一天，我到达新田铺法庭，
在旅社休息的时候，突然又想起了被告
易某曾说过“你有本事就去湖南起诉，
看我们湖南法院会不会判决你胜诉”的
话，心里泛起一种不安。因被告易某系
新邵县大新乡人，原告单某在外做生意
期间，被告易某一直在原告单某处进砂
浆，从事建筑装修业，尚欠原告2.2万余
元并写下欠条，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偿
还，被告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迟还款。被
告甚至对原告说，你的钱我不还了，有
本事你去法院起诉，你看我们湖南法院
会不会判你胜诉。起初我听到当事人
单某这么说，心里多少有点忐忑。湖南
法院会支持自己合法的诉讼请求吗？

于是我走到法庭外面，足足逗留
了二个多小时，看到的是来来往往的

当事人，忙上忙下的法官们。终于，等
到了下班的时间，我走进法庭邀请杨
法官、朱法官一起吃个便饭，结果却被
果断地拒绝了。

开庭当天，我提前赶到法庭，法庭
院落干净整洁，陈设整齐。庭审过程
庄严有序，法官杨成林、朱黎源等认真
组织了庭审，询问了相关问题，考量了
所有的证据。法庭考虑到山东离湖南
距离遥远，我来这边一趟不容易，且案
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便当庭
宣判，并立即制作法律文书，到院里盖
章，当日便送达了判决书。当我拿到
判决书时，不由自主地说了：“谢谢，想
不到你们法院做事这么快，特别是没
带任何地方保护主义的作风出乎我的
意料，我回去一定会给你们发感谢信，
真是辛苦你们了！”

回到山东老家的我，做了一面“公
正为民 为国廉洁”的锦旗送给了新
邵法院新田铺法庭，以表达我的敬佩
和感激之情，同时也希望这种浩然正
义、司法为民之风长存。
（刘律师 口述 刘勇 贺舒婷 整理）

浩然正义 司法为民
——一位山东法律工作者在邵诉讼的感受

天天 平平

本报讯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
百姓……”8月3日，在市区举办的

“纪念建军89周年暨交警支队慰问
岗亭执勤老兵座谈会”现场，火热的
氛围把老兵们的思绪带回到那激情
燃烧的军旅岁月。

参与此次座谈的老兵共有120
余人，大都来自邵阳市区的交警执
勤岗亭，是2013年6月安排再就业、
从事公益性岗位的交通协管员。这
些老兵原来都是邵阳市各个国有企
业的下岗失业人员。他们曾在部队
建功立业、流血流汗，有的曾经还是
部队的标兵和英模。回到地方后，

这些老兵扎实工作，大多是企业的
骨干。安排到公益性岗位后，他们
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在交通协管员
的岗位上履职尽责地工作。

为活跃座谈气氛，他们还组织了
三个方阵进行拉歌比赛。老兵们齐
聚一起“比士气、比锐气”，歌声雄壮
豪迈、振奋人心，充分展示了这些老
兵当年的蓬勃朝气、如今的昂扬锐
气。老兵们表示，要继续发挥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作风，服务交通
秩序建设。当前，尤其要为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流汗出力。

（肖毅彪 伍先安）

交警支队慰问岗亭执勤老兵

本报讯 8月7日，记者从新邵
县太芝庙派出所获悉，该所对前期
采集的“三实（实有人口、实有房屋、
实有单位）”信息，逐村逐户进行信
息订正，共订正信息 2000 余条，更
新电话号码信息 968 条，确保“三
实”信息采集工作如质如量地完成。

在太芝庙派出所二楼档案室
里，桌上整整齐齐码放着34个档案
盒，分别存放着辖区内31个行政村
和 1 个居委会，以及龙山林场和新
龙矿业的采集资料。墙上挂着的

“三实”信息录用进度表，是所长周
文初每日上下班时必看的。从6月
5日到7月4日，每个星期采集录入
的信息分别是11030、14458、16236、
11230 条 ，平均每星期采集录入
13238条，平均每天是1765条，在新
邵县公安局连续四周排名第一。这
是该所 5 名民警辛勤汗水的结晶。
周文初介绍，太芝庙乡地处龙山山

脉，128.4平方公里土地上分布着31
个自然村落。截至 8 月初，太芝庙
派出所在辖区内地广人稀、山路崎
岖等客观不利因素下，完成了将近
3万人的“三实”信息采集任务。

作为一个警力有限的山区派出
所，为将“三实”工作扎实推进，该所
将 5 位民警分成三个组，辖区分三
片同时进行，并明确每组每人每天
工作任务。自 5 月份以来，民警们
白天入企事业单位、学校及临街商
铺采集信息，晚上入户采集实有人
口信息，忙到深夜一两点成了他们
的工作常态。民警谢玉怀妻子刚怀
孕不到3 个月，他知道现在“三实”
信息采集工作难度大、任务重，每天
顶着烈日挨家挨户采集信息，很少
有时间照顾妻子。在龙山村，他为
了采集一户居民信息，翻过两个山
头，连中饭都没吃，录入信息加班到
深夜。 （童中涵 唐德智）

龙山山间“采实”忙

本报讯 8月2日，城步西岩镇
司法所、综治办干部悉心调解一起
隔壁邻居因建房引起的伤人纠纷，
当事双方握手言和。

同住西岩镇金沙村的陈某青与
陈某田一直以来是关系不错的邻
居。今年6月，陈某青弟弟拆掉旧房
修建新房至二楼后发现，由于陈某田
房屋三楼屋檐向外延伸较长，且屋檐
水多年来一直滴在自家旧房上，如按
现有框架修建三层，则新房阳台将比
原计划阳台要缩进20余厘米。7月
25日晚上，陈某青父亲到陈某田家
协商，要求陈某田拆掉三楼部分屋

檐，遭到拒绝。后陈某青再次前往与
陈某田协商时，发生激烈争执。一直
守候在旁的陈某田的儿子是聋哑残
障。他误以为陈某青要动手殴打自
己父亲，于是冲到陈某青跟前，在其
额头、眼睛、鼻子上猛击数拳，造成陈
某青住院治疗5天，共花去医疗费、
交通费、伙食费1500余元。

8月2日，经镇司法所、综治办
干部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由陈某田一次性支付陈某青医疗
费、误工费等 1300 元，陈某田房屋
三楼屋檐维持现状。

（袁光宇 阳望春 吴拥军）

聋哑人伤人 监护人赔偿
城步西岩镇调解一起相邻关系引发的人身伤害纠纷

8月2日，在北

塔区江北大市场，

市交警支队民警将

市民乱停乱摆的三

轮车抬到停车泊位

上。据介绍，市交

警支队在市区部分

市场专门施划了非

机动车泊位，以维

护市场秩序。

刘 波 摄


